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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健康两个健康””
苍南实践苍南实践

苍南县新闻宣传中心苍南县新闻宣传中心 宣宣

公益广告

本报讯（商务）日前，全县

2018 年度扶持开放型经济发展

专项资金申报工作培训会召开，

各大外贸企业、相关行业负责人

等参加。

2018 年以来，我县外贸进出

口各项指标稳步增长：全年实现

进出口总额 50.66 亿元，其中出

口总额48.43亿元，进口总额2.23
亿元，六大出口行业全面实现增

长。同时，市场多元化举措初见

成效，充分利用各类国际性展

会，广泛接触境外客商，并在首

届进博会上取得了优异采购成

绩。2019 年，县商务局将持续不

断服务企业，进一步巩固外贸出

口稳增长、优化外贸营商软环

境、引导企业开辟新市场，推动

全县外贸工作再上新台阶。

据了解，该专项资金扶持对

象为：在我县行政区域范围内工

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进出

口经营权、依法纳税，以及依法

成立的服务我县外经贸企业的

行业协会和相关单位。扶持项

目包括鼓励企业推进品牌建设、

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加工贸易等

八大方面 ，进一步鼓励我县外贸

企业多元化开辟境外市场。

我县大力扶持
开放型经济发展

市监

县市监局近日推出“五个

一”护航工程，助力新时代“两个

健康”先行区创建，进一步发挥

市场监管职能作用，不断优化民

营企业发展环境，推动我县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面推行“快准入、宽准营、

优服务”商事登记制度，减少部

门准营类涉企证照事项 50%以

上，全面放宽企业住所（经营场

所）登记条件，改住所（经营场所）

证明为申报承诺制，企业开办时

间压缩到半天可领证、1 天可营

业。对利用个人技能谋生的部分

历史经典产业、传统手工业、便民

服务业,创新“双定三减”审批服

务,试行无登记自由经营。

支持民营企业加强信用建

设，依托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及时公布信用管理好、经

济效益好、发展前景好的“信用

管理示范企业”、“守合同重信

用”企业，让守信者通行天下。

深化“银商合作”缓解民企融资

难题，加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

战略合作，健全“小微企业云平

台·信用宝”“小微网贷”两大产

品系统，争取更高的合作项目融

资总额和授信额度。推行股权

登记、动产抵押登记信息化、规

范化、便利化，支持民营企业通

过信用贷款、股权质押、动产抵

押、商标权质押等方式拓宽融资

渠道。

对企业新获得温州市市长

质量奖的,在市奖励基础上再给

予 20 万元奖励；新获得“浙江制

造”品牌认证的,给予企业一次性

30万元奖励；企业当年新获国际

标准、国家标准、“浙江制造”标

准立项,牵头完成标准制订的企

业,每项分别给予100万元、50万

元和30万元奖励；当年通过国家

级、省级、市级、县级农业、服务

业、工业标准化示范项目考核

的，每项分别给予奖励10万元、8
万元、7 万元和 5 万元；当年新获

得中国驰名商标(行政认定)、省

级商标品牌示范企业、国家地理

标志商标(集体商标、证明商标)
的企业,每项分别给予 30 万元、

10万元和10万元奖励。

组建“企业助理”队伍，对温

商回归企业、功勋企业、百强企

业、成长型企业等重点企业，全

面推行涉及市场监管行政审批

等事务的代理代跑代办“三代”

服务，实现企业办事“一次也不

跑”。组织高水平专业技术人才

入企实施“一对一”精准帮扶，提

供技术咨询、标准创新、检验检

测、认证认可、计量检定、知识产

权保护、科研成果转化等上门服

务。技术机构积极推行“午休值

班制”“周末无休制”“预约服务

制”等各项制度，解决民营企业

即来即办检测需求。

积极推行柔性执法、阳光办

案，实行执法事项提示、共性问

题约见、违法行为纠错等制度，

对民营企业首次轻微违法行为，

允许一次性自行整改到位，允许

免于处罚。针对不同风险类别

的市场主体，梯次运用提醒、约

谈、告诫、处罚等手段，实施差异

化分级分类监管。树立“审慎包

容”监管理念，对新产业、新业态

坚持包容审慎监管，支持其创新

发展，守住基本规则和安全底

线，为企业发展加油鼓劲。

加快推进“两个健康”先行区创建

市监亮出“五个一”护航工程

“这果苗三年后可以摘果，

8 月与 11 月施肥就可以，种植

方便。”一苗木经营户介绍。随

着气温升高，果树苗木逐渐热

销起来。在灵溪果树苗木市

场，不少市民前来选购喜爱的

苗木、花卉，各类品种的果树

苗，尤其是本地品种瓯柑成为

苗木市场的“抢手货”。

（李士明/摄）

一纸承诺可立业

一份征信可贷款

一批项目可奖励

一揽子服务可上门

一次整改可免罚

果苗市场渐热 本地品种抢手

□林峰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

力。相应地，培养创新思维、提升

创新能力是教书育人的必然要求。

一方面，要在日常中注重培

养和爱护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

将素质教育、创新教育落到实处，

提倡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孕育探

索精神、创新潜质；另一方面，要

加强制度建设，从组织领导、工作

机制、评价导向上为创新教育营

造氛围，给创新人才提供沃土。

只有形成从上而下的理念共识、

切实有效的操作实践，才能将创

新的基因播种到教育的各个环

节，体现在学生成长的各个阶段。

以创造之教育
培养创造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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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简介】2017年3月上旬，消费者李女士购买了位

于龙港某房地产公司开发的住宅房屋一套，开发商通知

李女士修改合同，要求将房屋产权由“住宅”更改为“商

铺”。李女士坚决不同意，当即向苍南县消保委龙港分会

投诉。

【处理结果】2018 年 3 月 15 日，苍南县消保委龙港分

会在接到李女士的投诉后，通过“金牌调解团队”以及龙

港新闻媒体的共同努力组织投诉双方进行调解，将调解

协议提请法院进行司法确认后，李女士最终拿回了 60 余

万元的购房款。

【案例简介】2018年4月份，消费者宋某某发现在苍南

县灵溪镇某保健品店购买的阿胶桨、阿胶属过期产品，当

即向苍南县消保委灵溪分会投诉。通过消费者提供的实

物、票据等证据，发现该店出售的阿胶桨过期4个月，阿胶

整整过期1年多4个月。

【处理结果】苍南县消保委灵溪分会接到投诉后，迅

速启动“诉转案”处理程序。执法人员依法前往实地检

查，查获过期鲜人参汁、免疫白蛋白、阿胶糕、冬虫夏草等

保健品共计 11 盒，经调解，消费者依法获一赔十，共计

2000元；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

【案例简介】2018年7月初，当事人苍南县某某母婴用

品商行从苍南县某某副食品商行（另案处理）分别以 95

元/包、75元/包价格购进商品外包装上标注与（美国）宝

洁公司注册商标“pampers”（商标注册证第 1413546 号）、

“幚寳適”（商标注册证第236233号）近似的“panmerbaos”

商标及香港幚寳藡（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中“幚

寳藡”字样的纸尿裤48包、学步裤32包，而后在其开设在

苍南县龙港镇宫后路某某号的苍南县某某母婴用品商行

分别以100/包、90元/包价格对外销售，期间共销售标注

“panmerbaos”商标及企业名称中“幚寳藡”字样的纸尿裤

30包，销售额3000元;学步裤14包，销售额1260元，合计销

售额4260元。

【处理结果】该行为于 2018 年 9 月 14 日被县市监局

龙港分局依法查获。上述物品经（美国）宝洁公司授权

人广州宝洁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材料，证实为非（美国）

宝洁公司授权销售，系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鉴

于当事人不知道销售的上述涉案商品是侵犯注册商标

专用权的商品，并能证明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

者，县市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条第

二款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苍南县某某母婴用品商行责

令停止销售。

【案例简介】2018年4月26日始，苍南县某某医疗器

械经营部在位于苍南县龙港镇巴曹社区某某号的经营场

所从事销售由武汉康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的

KX-9000型电位治疗仪。当事人苍南县某医疗器械经营

部通过免费体验吸引顾客、在顾客体验过程以讲课方式、

在经营场所内摆放宣传牌及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向消费者

宣传使用KX-9000型电位治疗仪具有治疗“神经、呼吸、

骨骼、消化等系统疾病、肩周炎、颈椎病、背痛、腰肌劳损、

腰椎间盘突出、腿关节痛等慢性疼痛；头晕、失眠、便秘、

眼睛模糊、耳鸣、泌尿系统症状等疲劳综合征；高血压、高

血脂、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疾病”、具有“净化血液、调节

神经、调节平衡、抗衰老”等功效。实际上KX-9000型电

位治疗仪适用范围为：失眠、便秘、腰腿痛、头痛等神经功

能性疾病的康复理疗和日常保健。当事人对电位治疗仪

的功能进行夸大宣传，以此引起消费者误解，属于对商品

用途的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宣传。

【处理结果】该行为于 2018 年 5 月 3 日被县市监局龙

港分局依法查获。其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之

规定，属于对商品功能

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

的商业宣传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二十条之规定，对当事

人苍南县某某医疗器械经

营部处以罚款500000元。

【案例简介】当事人苍南县

某某纸绳有限公司为了能博取

消费者的关注、增加交易机会，

于2018年6月份始在阿里巴巴网站上的苍南县某某纸绳

有限公司介绍页面中、虚假标称生产该产品的设备先后

获得多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产品年销售纸绳手挽

达 3 亿只、环保纸绳达 2000 吨等信息。经查实：苍南县

某某纸绳有限公司尚未取得上述产品的专利号、无法证

明该公司年销售纸绳手挽达3亿只、环保纸绳达2000吨

的内容。

【处理结果】其上述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告法》第十一条第二款和第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属未

取得专利权的在广告中谎称取得专利权和广告使用数据

不真实的违法广告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和第（二）项之规定，县市监

局决定责令当事人停止发布广告，处罚款 20000 元，上缴

财政。

【案例简介】2017年9月8日，苍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执法人员根据相关线索对位于苍南县灵溪镇某某街的苍

南县某某水产冷藏有限公司的冷库进行执法检查，检查

发现该冷库存放无标签标示的冷冻肉制品7吨余，货值金

额40余万元。

【处理结果】当事人无法提供上述合法检验检疫证

照，执法人员现场依法对上述产品采取扣押措施。后续

调查过程中，县市监局将货主黄某移送公安处理，2018年

5 月 10 日，对苍南县某某水产冷藏有限公司处以罚款

110000元 。

【案例简介】2018年2月2日，苍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对苍南县灵溪某某水产品加工厂进行执法检查，在当事

人成品仓库发现虚假标注生产日期的“海之蓝紫菜”10880

包。经查，当事人为延长食品的保质期，增加销售时间，

将标注的生产日期延后。

【处理结果】当事人的虚假标注食品生产日期的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

项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

四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县市监局对当事人处以58000
元的罚款。

【案例简介】2018年4月11日，苍南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执法人员对位于苍南县灵溪镇某某路的苍南某某口腔

医院进行监督检查，在该医院营业场所综合诊疗室内发

现有齿科藻酸盐印模材料等过期医疗器械，过期器械未

与未过期医疗器械进行区分，部分医疗器械还摆放在操

作台面上，与正常器械混合使用。

【处理结果】执法人员现场对上述医疗器械采取扣押

措施。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六条规定，

县市监局对该医院处以 30000 元的罚款。并责令该医院

定期对院内的医疗器械进行检查，发现近效期的医疗器

械要及时清理，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案例简介】2018年6月14日，苍南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对苍南某某电梯维保公司进行检查，发现该公司在维

保过程中存在以下违法行为：1.未在规定时间内维保；2.维

保记录时间与实际维保时间不符。当事人未严格按照电

梯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维保，违反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规定。

【处理结果】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

备安全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电梯的维护保养单位应当

在维护保养中严格执行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保证其维

护保养的电梯的安全性能，并负责落实现场安全防护措

施，保证施工安全。”规定，属于电梯的维护保养单位未按

照本法规定以及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电梯维护保

养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八

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当事人处以罚款20000元。

【案例简介】苍南县市场监管局稽查大队根据市局

“亮剑2号”行动部署，在网络批发销售平台上对本地生产

的产品进行搜索，发现苍南县某某塑膜有限公司在阿里

巴巴批发网平台上宣传该其生产的cpp薄膜可用于食品

包装袋。2018年10月14日，稽查大队组织执法人员对该

公司进行检查，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正在生产薄膜产品，

执法人员在该公司成品仓库发现有cpp薄膜共计1500kg，

执法人员现场出示该公司在网站上宣传页面的截图，该

公司法定代表人现场承认该cpp薄膜是用于食品包装袋，

且该公司现场无法提供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证书，

涉嫌无证生产，县市监局现场扣押上述产品，并对该公司

进行立案调查，经查明，执法人员现场查获的食品用cpp

薄膜生产日期为 2018 年 10 月 11 日至 10 月 12 日，货值

12000元。

【处理结果】该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五条的规定，苍南县

市场监管局对该公司作出没收1500kg无证生产的食品用

薄膜，并处人民币罚款15000元整的处罚决定。

【案例简介】2018年初，苍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苍

南县某某鞋厂进行执法抽样，该厂生产的皮凉鞋经温州

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检验，结论为“耐折性能”不符合

标准要求。2018年5月16日，执法人员向生产企业苍南

县某某鞋厂送达了检验报告，该生产企业对检验结果无

异议。经查明，该鞋厂共生产了300双男士皮凉鞋，并将

以该款不合格皮凉鞋充当合格品销售给某皮凉鞋网络销

售公司，货值共计12600元。

【处理结果】当事人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行

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二条“生产

者生产产品，不得掺杂、掺假，不得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

得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规定。鉴于当事人不属

于初犯且在二年内因相同违法行为受过行政处罚，因而给

予当事人从重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

五十条之规定，对当事人处以罚没款32000元。

请警惕这些“坑”！

2018苍南消费维权典型案例公布
近日，苍南县市场监管局联合县消保委精选公布了十一个消费维权案例，旨在以典

型案例，提升市民维权意识。参考他人前车之鉴，保护钱包不要“中招”，才能放心购物，
安心消费，快来看看吧！

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案(1)

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案(2)

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案

虚假宣传销售医疗器械案

发布虚假广告案

明知为违法食品提供经营场所案

虚假标注生产日期预包装食品案

使用过期的医疗器械案

使用不合格电梯案

无证生产食品包装袋案

生产不合格皮凉鞋案


